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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周村区推进智慧社区（村）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推进智慧社区（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5月20日
周村区推进智慧社区（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社区（村）运行、管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重要作用，提升社区（村）管理与服务水平,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建成30个智慧社区要求，现就推进我区智慧社区（村）建设工作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高新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为目标，以“为民、便民、惠民、安民”为宗旨，依托广电双向数字化网络平台，着力推进具有本地特色的智慧社区（村）建设，不断提高社区（村）服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为居民营造更加方便宜居和谐的生活环境。

二、建设目标

通过智慧社区（村）建设，实现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围绕社区人、地、物、事、组织等情况，梳理综治、公安、工商、住建、交通、卫计、人社、民政、司法、公用事业（水、电、气）等部门居民相关管理和服务事项，开发社区服务信息系统，方便社区居民办事，提升社区（村）管理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让居民充分享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高效便捷服务。

三、建设任务及要求

今年依托广电双向网络及其播控平台，6月底前每个镇、街道选取1-2个条件成熟的社区（村）先期进行智慧社区（村）试点，10月底前建成30个智慧社区（村）。其中王村镇3个、南郊镇6个、北郊镇 5个、大街街道2个、丝绸路街道3个、永安街街道3个、青年路街道4个、经济开发区4个。

1.高清数字电视信息播控平台、双向数字电视网络、平安监控网络须由具备国家认可的合法资质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前端设备平台和各类网络建设须达到国标。

2.智慧社区（村）双向高清机顶盒覆盖率60%－70%以上，其中城区智慧村居须达到70%以上，农村智慧村居须达到60%以上。

3.社区、村没有非法安装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住户和单位。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作
成立区智慧社区（村）建设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宣传部部长耿玉河同志任组长，区委宣传部、政法委、公安、工商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智慧社区（村）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监督考核。日常工作由区智慧社区（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周村广电网络公司）负责，各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按各自目标、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1.各镇、街道负责做好智慧社区（村）建设协调工作，确保实施方案落实到位。

2.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周村分公司负责高清数字电视播控平台建设和双向数字网络建设，并对终端居民用户提供优惠高清电视入网政策，同时负责智慧社区内容的集成传输及设备网络维护工作。

3.平台监控网络建设通过社会公开招标进行。宽带数据网络平台由具备资质的网络运营商参与建设，具体入网情况由居民自主选择。

4.各镇、街道负责做好非法安装使用“小耳朵”的危害宣传和劝拆工作；公安、工商、广电等部门组织联合执法行动，依法清理非法“小耳朵”。

（二）整合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最大限度整合资源，确保智慧社区（村）建设规范、有序进行。

1.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周村分公司负责对上争取高清双向平台建设费和高清双向互动接入网建设费。居民所开高清双向有线电视一律免收一次性安装费，基本收视费执行优惠套餐。五保户、特困户、下岗职工凭证按物价部门规定半价交纳收视费。

2.整合政策、资金资源，对居民高清双向电视机顶盒给予适当补贴。

3.镇、街道劝拆一户按50元/个奖励，奖励资金由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周村分公司支付。

（三）建立智慧社区（村）建设督导考核机制
建立智慧社区（村）督导检查制度，每月月底前智慧社区（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督导检查情况，对在建设工作中推动不力的，给予通报批评。

附件：周村区智慧社区（村）建设考核标准

附件
周村区智慧社区（村）建设考评标准

一、组织领导（15分）
1.镇办建立智慧社区（村）领导机构，未成立的扣2分；每月至少召开1次会议，汇总情况，研究建设进度，未按时召开的扣3分。

2.智慧社区（村）建设，有专人具体负责，分工职责明确，不落实的扣5分。 

3.有智慧社区（村）建设的工作计划，有目标、有检查、有督促、有总结，缺一项扣3分。 

二、宣传发动（10分）

通过召开动员会，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营造智慧社区（村）建设的良好氛围，不落实的扣5分。

三、工作沟通（15分）

1.每月上报完成情况，未按时上报扣3分。

2.上报智慧社区（村）建设工作信息，及时反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未反映情况影响建设进度的扣5分。

四、完成任务（60分）

1.完成智慧社区（村）示范村建设任务，40分。智慧社区（村）双向高清机顶盒覆盖率60%--70%以上，其中智慧村居（城区）达到70%以上，智慧村居（农村）达到60%以上。智慧社区（村）示范村建设任务未完成的，按未完成社区（村）所占比例扣分。

2.平安监控网络要由具备国家认可的合法资质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前端设备平台和各类网络建设必须达到国标，10分。

3.社区、村没有非法安装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住户和单位，10分。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5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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